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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觉爱国守法，潜心教书育人 
赖俊鹏 

(广东省惠东县平山第一小学) 

摘要：随着时代的发展，我国教育相关部门对教师的教育教学、教学方法以及教育言行有了更为严格的要求和标准。新时代背

景下，教师为人师表，其主要工作职责不仅是传道授业解惑，更要将爱国守法纳入到学校教育工作当中。在法律法规的约束和规范

下，社会才能迅速发展。教师若不具备较强的法律意识，即使以学生好做为出发点，也会在某种行为中触犯法律的底线，为学生带

来不好的影响。目前学校教育中，大部分教师能够以理服人，针对学生的不良行为耐心劝导和教育，但是也存在小部分教师仍然采

用较为激烈的手段和方式制止学生的某些行为，对学生的心理健康以及其他方面带来不良影响。本文将详细阐述中小学教师在日常

教育工作中如何将爱国守法与教书育人工作紧密联系在一起，希望能为相关研究人员提供借鉴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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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我国教育相关法律法规也

在逐渐调整和完善，我国对教育的重视程度也在逐渐提高。我

国目前的主要教育目标是培养高素质、全面发展的人才，因此

必须加强学校教育，提高对教师的要求，加强教师的专业素质

和专业技能，提高教师的教学质量。教师是学生模仿的对象和

榜样，学生日后的生活和工作模式中都蕴含着教师言行的影子。

因此，教师要在教学工作中将爱国守法时刻铭记于心，为实现

我国教育目标贡献自己的力量。 

一、爱国的概念 

爱国的概念细分为三个层次，首先是作为中国公民对于祖

国的情感，这种情感随着时间的酝酿和理解的深入逐渐转化为

一种爱国思想，最后表现出的就是爱国行为。也就是说热爱祖

国不仅是一种热爱本国疆土的情感，还要表现出关心国家发展、

维护社会稳定，关注时事政治的思想，更要落实要具体实际当

中，用自己微薄的力量为祖国的美好发展贡献力量。 

而教师的爱国之情具体可归纳为两方面：一是热爱自己的

本职事业；二是教书育人，为祖国培养一代又一代高素质人才。

衡量一位教师是否具有强烈的爱国精神，标准有二，其一，教

师是否重视自己的教育事业，是否将教书育人、培养国之栋梁

作为自己的本职工作；其二，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是否具备较强

的责任意识，是否重视学生的发展，不重名利，以教育学生为

己任。 

二、守法在教学工作中的重要作用 

中小学校主要负责的我国青少年儿童的基础教育，对学生

的日后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而其中最关键的就是学校是

否拥有较强的师资力量。有关教育法规中明确规定教师在日常

教育工作中需严格遵守教育法规以及相关法律规定，这是时代

发展对教师提出的新的要求。 

1.从教育法制建设角度看： 

我国教育法制的建设过程可谓是一波三折，直到十一届三

中全会以后我国教育法制才得以迅速发展。从 1982 年起国务院

以及教育相关部门颁布了大量的教育法规，另外我国各省市也

在深入分析本区域内学校教学的实际情况后，通过研讨建立符

合实际的教育法规，根据相关调查结果显示，我国“七五”到

“八五”几年时间内颁布的与教育有关的法律法规超过 300 项。

我国的中小学教育逐渐受到教育法规的保护和约束。 

如今，我国已经建立较为完善的教育法规，但若不能在日

常教学工作中将其落实到实处，就相当于纸上谈兵。所以，对

于中小学教师来说，严格遵守教育法规是他们的责任和义务，

而教育法规的有效实施与教师的法律意识密不可分，作为教师，

必须了解我国的相关法律规定，时刻铭记于心，在法律的规范

和约束下实施教育工作，正确处理教学工作中的矛盾，促进教

育事业稳定、健康发展。 

2.从教育工作者的法律义务来看： 

《教师法》中明确提出教师应当学法、守法、用法，在日

常教育工作中首先需要增强教师的法律意识，让教师在法律的

作用下，约束自身的教育行为，避免出现伤害学生权益的行为；

其次在日常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根据班级学生的实际情况，

在不违反法律的前提下建立班级制度，合理运用法律手段维护

学生安全、维护教学秩序、保障学生的合法权益，并对潜藏的

危险因素予以抑制和解决，避免学生受到伤害，影响心理健康

发展。 

教师的守法还体现在思想与行为的一致性。现阶段我国虽

然已经建立了较为完善的教育法规，但在日常教学中仍存在某

些不可预见的行为影响教学秩序。所以对于教师来说，守法不

能仅仅停留在教学行为上，通过学习教育法规，提升守法意识，

让意识与行为具有统一性，只有这样，教师才能在日常教学中

更好地履行作为教师的职责。 

3.从中小学法制教育开展情况来看： 

目前中小学教学中加入了法制教育的有关课程，这是实现

素质教育的重要举措。但是在实际调查中可以发现，部分地区

中小学法制教育的推广和实行情况并不乐观。学生法制意识淡

薄，长此以往，可能会增加青少年犯罪机率。其根本原因在于：

一是地方教育局忽视教育法规对学生教育的重要性，二是学校

对法制教育缺少足够的意识和重视，将中小学法制教育的目的

停留在极为浅薄的层次；三是教师缺少足够的法律基础知识，

无法为学生讲解和传播正确的法律知识。基于此种情况，学校

以及相关部门必须重视中小学法制教育的推广力度，提升学生

的法律意识，增加对法律法规的认识和理解。与此同时，作为

法制教育的传播者来说，教师自身必须具备较强的法律意识，

只有教师将教育法规铭记于心，才能为学生树立学法的榜样和

模范作用，这是新时代背景下教师必须具备的综合素质之一。 

三、“自觉爱国守法，潜心教书育人”有效做法 

衡量一个民族是否能够振兴与繁荣，关键在于教育。而教

师作为教育的主要传播者，他们的素质能力直接影响了学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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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质量，与民族命运息息相关。因此提升中小学教师的综合

素质刻不容缓，在新时代背景下，教师必须将爱国守法与日常

教育工作紧密联系在一起。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1.针对《教育法规》中的具体内容与学校实际情况对中小学

教师定期举行培训和讲座。虽然每位教师在进入学校工作之前

已经接受过《教育法规》的培训，但只是粗略的讲解和叙述，

无论是培训者还是被培训者都对教育法规缺少足够的认识和理

解。因此对于现有教师培训的重点应当放在提高教师法律意识

方面，只有充分认识到教育法规的重要性，才能保障教师意识

与行为的一致性，从根本上解决教师教育法律意识淡薄的问题。 

2.教育相关部门以及各地区中小学应当将教师的法律意识

作为考核标准之一，并根据本学校教学的实际情况建立较为完

善的考核制度，让教师爱国守法真正与日常教育工作融合在一

起，不断促进教师的教育法规意识。 

3.加强教育法规在中小学校的推广力度，定期在学校内开展

教育法规的学习，让教师与学生一同学习，在不断的学习过程

中提高学生与教师的法律意识，在法律法规的规范下约束自身

的行为，共同维护正常的教学秩序。 

结束语：教师是学校教育的重要力量，所以，教师在日常教

育中应当将爱国守法与学校教育有机融合在一起。随着时代的

发展，我国教育法规制度也在逐渐调整和完善，社会各界人士

与教育相关部门对教师的要求更为严格，既要求教师具备较强

的专业素质和专业技能，也要求教师具备较高的法律意识。在

日常教学过程中用法律约束和规范自身的行为举止，维护正常

的教学秩序，正确面对和解决教学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保障学

生的心理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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